
合作意向書

立書同意人(商號負責人)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接受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

局邀約，提供一生好運卡優惠活動，特簽署本意向書，內容如下:

一、 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二、 凡持有「一生好運卡」之民眾於店家消費時，出示該卡片即可享有優惠

如下(請勾選)：

□指定商品比照店家內會員優惠價之折扣，適用品項以門市現場規範為

準。

□滿千送百，適用品項以門市現場規範為準。

□全館    折優惠。

□其他優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三、 以上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得將優惠於相關網站揭露，合作店家應同步

將優惠訊息張貼於店內明顯易見之處。

四、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，維護交易之公平，提

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，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。

五、 經同意提供持「一生好運卡」消費時所享之優惠，若提供之優惠內容有

登載不實或未依登載內容予以持卡消費人優惠，而發生消費糾紛時，應

負主動處理、解決之責，不得拖延、拒絕。

此致

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

商號全銜:

立書同意人(商號負責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商號執業住址： 

商號聯絡電話：

1130814草案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